
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

「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文華高中站土地開發大樓」 

公有非公用不動產公開標售案 114年度第一次公告 

投標單兼切結書 

備註一：投標人應附身分證明文件請依投標須知規定檢附。 

備註二：共同投標人有 2人以上(含)者，除填寫本投標單外，應另附共同投標人名冊，並詳列姓名、身

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、出生年月日等各欄身分資料，簽名加蓋印章，並註明各人應有部分之比例。 

備註三：以上各欄除無代理人或無 2人以上共同投標外，均請詳細確實填列，否則以無效標處理。 

標            號 第 11401-      標 

投標人 

(備註一) 

姓名  

簽    章  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住    址 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聯絡電話  

※投標人就本投標案，□是□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

其關係人；如是，其身分關係為： 

代理人 

(或法定代

理人，無

免填) 

姓名  

簽    章  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住    址 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聯絡電話  

共同投標者各人權利範圍詳共同投標人名冊(備註二) 

標   的   物 

戶號：  

門牌號碼：文心路三段 199 之 2 號    樓之 

投  標  金  額 

新台幣 
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整 
         

(請以中文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逐欄逐字填寫，

不得塗改或挖補；空欄得以阿拉伯數字或其他符號填寫，但如因此而無法辨

識者、或以鉛筆或其他可擦拭及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，為無效標。） 

切結及承諾事項 

本人就本標售案切結聲明願以上開價格承購上列土地開發

公有不動產，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辦

理。如有代理人，則同意委託代理人辦理前揭公有不動產

標購、繳款、領證、領回投標押標金票據等一切事宜。 

簽章 

 

 

 


